关于海事中心处置固定资产的公示

根据《淮北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（财资〔2025〕226号）规定，拟对中心符合报废标准的国有资产进行处置，所得收入上缴财政专户。有收购意向的单位可与我中心联系，请填写报名表，将法人身份证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、相关处置资质等发送至邮箱：253062153@qq.com；现场缴纳100元履约保证金，参与公开投标。现予以公示，公示期2025年10月31日— 11月6 日。如有异议，请向交通局驻局纪检组(3809679)、交通局办公室（3809636）反映。

附件1：报名表

附件2：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明细表
